附件1：

全市卫星教学收视点转星调整进度表

区（市）县教育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报时间：

	
	农村远程教育卫星收视系统基本信息
	转星调整情况

	
	布点模式2
	实有模式2
	布点模式3
	实有模式3
	实际卫星收视系统总数
	已完成点数
	完成百分比
	正常接收点数

	
	
	
	
	
	
	
	
	

	
	其它类型卫星收视系统基本信息
	转星调整情况

	
	实际卫星收视系统总数
	已完成点数
	完成百分比
	正常接收点数

	
	
	
	
	

	转星调整完成情况说明：


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填表说明：

1． 布点模式指经教育部批准实施的点数，实有模式指因学校撤并等情况目前实际存在的点数，实际卫星收视系统数量应为实有模式2与实有模式3的合计数。

2． 转星调整完成后，必须保证无用户流失，不影响学校教学质量。

3． 各区（市）县应每周三下午5：00前向市教育系统转星调整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上报一次进展情况。

4．联系方式：   电子邮箱： yuanjiao@cdedu.gov.cn   

联系电话：86134132、86146641   传真：86146641、86154443

附件2：

学校卫星数据接收系统的转星调整工作完成情况表

学校名称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	
	负责人（签字）
	备注

	实施情况
	
	由卫星转星实施人员填写，并签字。

	完成情况
	
	由学校校长填写，并签字。

	验收情况
	
	由各区（市）县教育局检查人员填写，并签字。


各级各类学校完成转星调整工作后，由相关人员填写此表，交区（市）县教育局转星调整工作小组备案。

学校卫星数据接收系统的转星调整工作完成情况表

学校名称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	
	负责人（签字）
	备注

	实施情况
	
	由卫星转星实施人员填写，并签字。

	完成情况
	
	由学校校长填写，并签字。

	验收情况
	
	由各区（市）县教育局检查人员填写，并签字。


各级各类学校完成转星调整工作后，由相关人员填写此表，交区（市）县教育局转星调整工作小组备案。

附件3：

卫星数据接收系统的转星调整工作完成情况汇总表

（农村远程教育项目学校）

区（市）县教育局（盖章）：

	学校名称
	学校负责人
	联系电话
	转星调整完成情况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  年  月  日 

附件3：

卫星数据接收系统的转星调整工作完成情况汇总表

（非农村远程教育项目学校）

区（市）县教育局（盖章）：

	学校名称
	学校负责人
	联系电话
	转星调整完成情况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 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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